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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8D_AB_

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0899.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非

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》和《非血缘造血干细胞

采集技术管理规范》的通知（卫医发〔2006〕253号）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： 经多

年临床实践证明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疾病的有

效手段。为了规范和加强造血干细胞移植和采集技术管理，

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提高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疗效，

我部组织制定了《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》和

《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技术管理规范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《人体器官移植技术

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

理规范》、《非血缘造血干细胞采集技术管理规范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组织对医疗机构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、采集技术临床

应用能力评价。通过能力评价的医疗机构，由核发《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行政部门办理造血干细胞移植、采集

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将准予造血干

细胞移植、采集项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名单报送我部，同时抄

送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。取得造血干细胞移植、采

集项目登记的医疗机构方可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、采集，并

由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提供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

检索。 附件：1.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 2.非血

缘造血干细胞采集技术管理规范 二○○六年七月七日 附件1



：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 为规范非血缘造血干

细胞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，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制定

本规范。本规范适用于非血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（以下简称

造血干细胞）移植。 一、医疗机构基本要求 开展造血干细胞

移植的医疗机构应当与其功能、任务相适应，有合法造血干

细胞来源。 （一）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血液内科专业

诊疗科目。 （二）三级甲等医院或者血液专科医院。 （三）

血液内科专业具备下列条件 1、近3年内独立开展血缘造血干

细胞移植15例以上。 2、有4张床位以上的百级层流病房，配

备病人呼叫系统、心电监护仪、电动吸引器、供氧设施。 （

四）其他相关科室 1、有临床实验室或者有固定协作关系的

临床实验室，能够进行造血干/祖细胞检测、培养、采集、分

离、冷冻，具备HLA组织配型的检测能力，有质量控制和质

量评价措施。造血干细胞移植所需的相关检验项目参加卫生

部指定的室间质量评价机构的室间质量评价并合格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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